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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WG-IV/10：财务事项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回顾 关于财务事项的第VII/41号决定， 

注意到 秘书处依照第VII/41号决定提供的财务事项资料、以及扩大主席团

为便利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和缔约方大会对财务事项进行审议而商定的各项相关

措施， 

还注意到 缔约方大会在其第七届会议上对缔约方未能及时缴付其商定捐款

所表示的关注， 

严重关切 巴塞尔公约信托基金的储备金和资金余额的耗用速率， 

注意到 这一耗用速度比预期的要快，其原因是，除其他外，先前各年份所

拖欠的捐款、以及未能及时缴付2005年度的捐款， 

认识到 秘书处在2005－2006两年期内正常履行其职能和进行运作时可能会

遇到资金短缺问题， 

注意到 拖延缴付捐款的情形可能会使巴塞尔公约信托基金的财务状况进一

步恶化， 

铭记 缔约方大会请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及其扩大主席团不断审查秘书处所

提供的财务事项资料， 

1． 对  那些以新确定的捐款比额及时缴付了其2005年度捐款的缔约方表

示祝贺； 

2． 促请  所有缔约方及时和全额缴付其捐款，并进一步促请那些尚未缴

付其先前各年份捐款的缔约方尽快缴付其捐款，同时在此问题上欢迎秘书处在互

联网上按月公布所收到的捐款清单； 

3．通过其扩大主席团，邀请  缔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主席及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执行主任致函各有关缔约方，提请它们注意到缴付其2004年度及先前各年份

的拖欠捐款的重要性； 

4. 请 执行秘书加紧努力与目前拖欠捐款的缔约方磋商，请它们缴付拖欠

捐款，必要时请该缔约方商定一项缴款计划，并向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报告这

方面的努力； 

5．欢迎 秘书处为在文件编制和信息技术领域内节省经费和提高工作效率

而采取的各项举措； 

6．鼓励 秘书处为监测和控制费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铭记执行秘书需

要处理的当务之急是确保所有支出一律须以可得收入为限； 

7．请 秘书处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五届会议提交一份2007－2008时期

的预算草案，并视需要附上旨在保持周转储备资金的各项设想方案，同时应铭

记，鉴于目前缺乏充足的储备金，因此需要对支出情况进行严格的控制，以便把

所分摊的捐款额保持在适当水平；为此请秘书处提交有关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收

支平衡的各种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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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回顾 第VII/41号决定的第19段请执行秘书向各缔约方提供一份关于那

些在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八届会议审议时无法在巴塞尔公约信托基金预算的现有资

源范围内予以满足的决定草案所涉资金问题的情况介绍，并为此回顾，为切实执

行缔约方大会拟在其第八届会议上予以通过的、涉及各项新增活动的决定，可能

需要在其他领域内节省资金，以用于充抵这些新增费用； 

9．请 秘书处对公约秘书处承担的各项行政任务进行审查，以便向缔约方

大会第八届会议提交有关节省资金的备选办法； 

10．还请 秘书处，在与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

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和《鹿特丹公

约》开展合作的基础上，并计及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第SC－1/18号决定，

探讨在各方之间开展合作和取得协同增效的方式方法，并就此事项向缔约方大会

第八届会议提出建议； 

11．进一步请 秘书处，计及先前各年份的捐款情况，向缔约方大会第八届

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对技术合作信托基金预计可获得的捐款的评估报告，并按专项

用途捐款和非专项用途捐款分列，以便使缔约方得以确定根据《战略计划》可合

理获得供资保障的数目有限的高度优先项目； 

12．注意到 依照第VII/41号决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及其扩大主席团应

继续对秘书处所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并为此建议，秘书处亦应与各有关缔

约方和签署方就以上各项议题方面的进展情况不断展开对话。 

  
 


